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关于全市危化企业主要负责人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危险化学品特种作业人员  烟花爆竹特种作业人员
培训的通知

全市各相关单位及人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0号）、《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安监总厅管三[2017] 121号)、《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号）、《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4号）等法律法规规定，为更好做好全市危化企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危险化学品特种作业人员、烟花爆竹特种作业人员培训工作，切实提升培训服务水平，经研究，我校全市危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危险化学品与烟花爆竹特种作业人员培训，拟于至少每个月开设一期复训班，18个工种均可报名；新训根据各单位培训需求及培训报审资料汇总情况、决定择期开班；学校承诺所有工种培训，至迟在收到报审通过的培训资料之日起2个月内一定开班。为顺利有序开展培训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及类别
1、危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市级颁证，全国有效）；
2、危险化学品特种作业人员；
3、烟花爆竹特种作业人员。
【培训类别：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含新训和复训人员）；烟花爆竹特种作业人员（含新训和复训人员）；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特种作业人员（含16个操作项目的新训和复训人员，即光气及光气化工艺作业、氯碱电解工艺作业、氯化工艺作业、硝化工艺作业、合成氨工艺作业、裂解（裂化）工艺作业、氟化工艺作业、加氢工艺作业、重氮化工艺作业、氧化工艺作业、过氧化工艺作业、胺基化工艺作业、磺化工艺作业、聚合工艺作业、烷基化工艺作业、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作业）。资料准备详见附件及群文件】。
特殊情况：
　　1、其他工艺需要新训的单位及学员，请一并准备及提交资料，达到开班人数及条件时，本校将及时通知大家组织培训。
2、若企业同批次需培训人员达50人以上的，我校可提供理论培训上门服务。学院也可根据培训实际需求，以片区为单位，开展理论培训片区服务。
二、培训报名及资料报送
1.考试报名：需要报名的企业或个人，请将电子报名表（详见群文件资料准备，QQ群：171623022）填写完整后，发送给周老师（QQ邮箱:541198829@qq.com）
2.资料准备及报送：
      ①电子资料：发送给周老师（QQ邮箱:541198829@qq.com），以周老师回复为收到电子资料。电子资料内容详见群文件：资料准备。
         ②纸质资料：递交至学校（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嘉陵四村100号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实训楼二楼培训办公室，电话：67020449，13452834646），或顺丰快递（仅限顺丰，顺丰不易丢件及会放在校门卫）。纸质资料内容详见群文件：资料准备。
         ③纸质资料及电子资料请于报名成功后的十个工作日内报送，如因资料报送有误或延期导致无法参加培训及考试的，我院概不负责。
        ④如需到校递交纸质资料，请至少提前一天预约，在确定办事人员在校后，再行前往。
特别提醒：
1、因市安全生产考试中心对培训资料审核严格，培训建班必须至少提前一个月报批资料，所以请各单位及各位学员一定高度重视，至少提前两个月收集整理培训资料、至少提前一个半月及按我校通知时间提交培训资料，切忌急需之时才想起培训。
2、市安全生产考试中心规定：复训均能在原证到期之日提前两个月培训。因此，提前准备资料及组织培训，各方都时间宽裕、游刃有余。学校承诺所有工种培训，至迟在收到报审通过的培训资料之日起2个月内一定开班，解决各单位后顾之忧（主要是人数极少工种的新训）。
      3、按照国家及学校疫情防控相关规定，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三、培训缴费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危化特种作业人员安全培训收费标准
	序号
	工种名称
	新训课时
	复训课时
	新训价格
	复训价格

	1
	聚合工艺作业
	90
	16
	1555
	398

	2
	光气及光气化工艺作业
	90
	16
	1555
	398

	3
	氯化工艺作业
	90
	16
	1555
	398

	4
	氯碱电解工艺作业
	90
	16
	1555
	398

	5
	氟化工艺作业
	90
	16
	1555
	398

	6
	硝化工艺作业
	90
	16
	1555
	398

	7
	裂解(裂化)工艺作业
	90
	16
	1555
	398

	8
	氧化工艺作业
	90
	16
	1555
	398

	9
	重氮化工艺作业
	106
	16
	1646
	398

	10
	过氧化工艺作业
	106
	16
	1646
	398

	11
	磺化工艺作业
	108
	16
	1656
	398

	12
	胺基化工艺作业
	101
	16
	1616
	398

	13
	加氢工艺作业
	90
	16
	1555
	398

	14
	烷基化工艺作业
	126
	16
	1760
	398

	15
	合成氨工艺作业
	116
	16
	1998
	398

	16
	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
	152
	16
	1908
	398

	17
	烟花爆竹储存作业
	48
	16
	1270
	398

	18
	企业主要负责人及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48
	16
	588
	398

	备注：学员交通、食宿自理。


缴费方式：转帐至学校帐户。
缴费时间：纸质及电子资料均核审通过之日起3日内须完善交费。
学校帐户信息（转帐）：
收款单位：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税号：12500000450381832M
单位地址：重庆市长寿区菩提东路2009号
电话号码：023-81886022
开 户 行：建设银行长寿支行桃花新城分理处
银行帐户：50001120041052506322
发票：请填写《电子发票开票信息表》（详见群文件：资料准备）同电子资料一起发QQ邮箱:541198829@qq.com，方便财务开票；因税务部门对发票管控很严，原则上同一单位学员统一出具一张交费发票，后附交费学员清单。
缴费注意事项：
1.请本人或本单位转账至本校财务，并将培训人员备注在转款单中；如委托其他人员转账，需开具纸质委托转账证明，并加盖单位鲜章。
2.转账后，请将转账截图及时发至QQ邮箱:541198829@qq.com，方便本校统计缴费情况及后期发票开具。

四、培训及考试时间、地点：
培训及考试时间：原则上报名后一个月后进行（具体时间以发送至群文件的课表为准）；
理论培训：线上培训或线下培训。
线下培训地点：重庆化工职业学院江北校区二教五楼多功能报告厅（如有更改，以具体通知为准）。
实操培训地点：重庆化工职业学院江北校区实训楼一楼（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作业除外）；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作业在重庆化工职业学院长寿校区第一、二实训楼进行（如有更改，以具体通知为准）。
考试地点：理论考试在重庆化工职业学院江北校区二教四楼计算机室，实操考试在重庆化工职业学院江北校区实训楼（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作业除外），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作业实操考试在重庆化工职业学院长寿校区第一、二实训楼进行（如有更改，以具体通知为准）。
江北校区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嘉陵四村100号。乘坐公交可在黄桷园站或轨道交通9号线蚂蟥梁站1B出口下车后步行到校。
长寿校区地址：重庆市长寿区菩提东路2009号。距高铁长寿北站5分钟车程。
五、培训纪律要求
    学员必须全程参加学习（无论线上、线下课程），无故缺席者，取消考试资格；因公因私请假，须履行书面请假手续并经单位人力资源部门加盖公章，请假缺课不能超过总课时10%，超过10%者取消考试资格。
五、联系方式及人员
培训QQ群：171623022（加群时请备注单位简称+姓名）；由于人数众多，本群将开启全体禁言，由管理人员及时发送报名、培训、考试、领证等相关信息，请勿屏蔽。
　　培训负责人QQ群：749383654（加群时请备注单位简称+姓名；原则上一个单位派一至两名负责人加群）
周老师    67020449   13452834646
   李老师    67020449   13637781672
请各单位高度重视，未雨绸缪，提前组织。学校对各单位及各位学员选择到我校参加培训，表示衷心地感谢！学校承诺将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提升培训质量，提高服务水平，竭诚为全市各单位及各位学员服好务，助推全市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
附件：相关报名表格。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2023年1月6日














附件1:
重庆市特种作业人员考试和颁证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贴1寸照片

	文化程度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作业类别
	
	操作项目
	
	

	工作单位
	

	培训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计：     学时

	个人简历
	




	诚信声明
	本人符合（                    ）特种作业人员资格条件，在表中填写的个人信息和提供的毕业证书、身份证明、体检表等材料内容是真实的，并对材料真实性负责。本人无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癔病、震颤麻痹症、精神病、痴呆症。
              
                    申请人签名：

	考试机构意见
	区县分中心（盖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个人健康承诺书

本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现申请（作业类别                 ，操作项目                     ）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本人身体健康，无妨碍从事相应特种作业的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癔病、震颤麻痹症、精神病、痴呆症以及其他疾病和生理缺陷。本人对以上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如有隐瞒，相关责任全部由本人承担。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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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个人授权委托书

委托方：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家庭地址：               
工作单位： 
受托方：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联系电话： 67020449
组织机构代码： 45038183-2 
经营场所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嘉陵四村100号
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本人现将申请（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制冷与空调作业□、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作业□、石油天然气安全作业□、冶金（有色）生产安全作业□、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烟花爆竹安全作业□）考试和办理证件等事项特委托重庆化工职业学院作为我的全权代理人，代表我办理相关事项，对受托方在办理上述事项过程中所签署的有关文件，以及由我本人提供的所有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欺骗、虚假，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委托期限：从       年     月     日起至领到相关证件之日止。
委 托 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4:
重庆市特种作业操作证复审（延期）
考试和颁证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贴1寸照片

	文化程度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作业类别
	
	准操项目
	
	

	证件有效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
	

	培训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计：     学时

	近三年从事特种作业的情况
	1.是否有违章操作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是□否□）
2.是否有2次以上违章行为。                 （是□否□）
3.是否有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并给予行政处罚的。（是□否□）
4. 是否离开特种作业岗位6个月以上。        （是□否□）

	诚信声明
	本人符合（                        ）特种作业人员资格复审（延期）条件，在表中填写的个人信息和提供的毕业证书、身份证明、体检表等材料内容是真实的，并对材料真实性负责。本人无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癔病、震颤麻痹症、精神病、痴呆症。
申请人签名：

	考试机构意见
	


区县分中心（盖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5：
重庆市安全生产考试和颁证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贴1寸照片

	身份证号
	
	文化程度
	
	

	职称或职务
	
	联系电话
	
	

	申请考试
类型
	□主要负责人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新训或复训
	□新训
□复训
	证书编号
	

	发证时间
	
	有效期
	

	工作单位
	

	培训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计：     学时

	诚信声明
	本人符合（□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试条件，在本表中填写的个人信息以及提供的材料内容是真实的，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申请人签名：

	考试机构
意见
	考试机构（区县分中心）（盖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生产单位  □ 经营单位



